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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擬定楊梅都市計

畫(幼獅路一段東側產業遊樂區)細部計畫案」 

第3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9年 10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本府 206會議室 

三、主持人：洪召集人曙輝                              紀錄人員：張媛婷 

四、出(列)席單位與人員：如後附簽到簿 

五、業務單位報告：略 

六、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一) 本案計畫區北側新增劃設 12公尺計畫道路，惟該計畫道路與既有道路部

分路段交錯，為避免交通衝突，請評估調整計畫道路與既有道路路型或廢

改道既有道路之可行性，並提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二) 本案基地西側利用建築退縮留設之車輛停等緩衝空間，為提高停車場運轉

效率，應設立停車場剩餘車位數之電子看板供使用者參考。 

(三)  考量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之需求及實質使用效益，東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調

整劃設為機關用地。 

(四) 本計畫回饋之公共設施用地，應以圖示具體標明其範圍區位，並且其實際

面積應以測定樁位辦理地籍分割登記後為準。 

(五) 本案發展定位係影視基地，惟考量基地北側現有工廠仍有持續使用之需求，

劃設產業遊樂區(二)以就地安置，其容許使用除產業遊樂區(一)之使用項

目外，僅可供現有產業類別使用，並應於本案市地重劃土地完成登記之日

起一年內向本府建築管理機關申請建築執照及三年內辦理合法工廠登記。 

(六) 有關臨梅獅路之建築退縮規定，考量已劃設 6公尺綠地用地，退縮 4公尺

部分改設置 3公尺人行及自行車空間及 1公尺綠化空間。 

(七) 有關樹木移植計畫部分，請補充現況樹木資源概況、樹木保存與移植區位，

並納入計畫書中敘明。 

(八) 有關都市設計準則內公共設施用地設計原則，規劃設計應採無障礙空間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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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九) 請於事業及財務計畫章節增訂本案開發時程應於發布實施之日 5 年內請

領建築執照，以利後續執行。 

(十) 本案依上開意見補充修正後，提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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